
政府採購法之查核金額、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

採購金額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八十八年四月二日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十二

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工程及財物

採購之查核金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勞務採購之查核金額為新臺幣一千

萬元；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公告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及中央機關

小額採購為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採購，並自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起實

施。考量國內物價變動情形及參酌國際標準，並兼顧採購效率，將公告

金額調高至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另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同時調整為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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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之查核金額、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

採購金額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十二條

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三項

及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修正訂定查核金額、

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

採購金額如下，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

生效： 

一、查核金額：工程及財

物採購為新臺幣五千

萬元；勞務採購為新

臺幣一千萬元。 

二、公告金額：工程、財

物及勞務採購為新臺

幣一百五十萬元。 

三、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

額：為新臺幣十五萬

元以下。 

 

主旨：茲依據「政府採購

法」第十二條第三

項、第十三條第三

項及第四十七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查

核金額、公告金額

及中央機關小額採

購如說明，並自八

十八年五月二十七

日起實施，請 查照

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查核金額：工程及

財物採購為新臺幣

五千萬元，勞務採

購為新臺幣一千萬

元。 

二、公告金額：工程、

財物及勞務採購為

新臺幣一百萬元。 

三、中央機關小額採

購：為新臺幣十萬

元以下之採購。 

有關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

小額採購金額，考量國內

相關物價指數自八十八年

五月至一百十一年三月之

漲幅，其中營造工程物價

指數漲幅達百分之九十九

點零八、消費者物價指數

漲幅達百分之二十六點四

六、經常性薪資指數漲幅

達百分之三十一點零九，

並以近五年平均每年工

程、財物、勞務採購決標

金額占採購案總決標金額

之比率（工程百分之三十

三點六五、財物百分之四

十四點零九、勞務百分之

二十二點二六）為加權指

數，計算各類採購決標金

額占採購總決標金額之比

率乘以各類物價指數成長

率之加總，並參酌國際標

準及兼顧採購效率，爰將

公告金額調高至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另中央機關

小額採購金額同時調整為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三條  機關於招標

文件規定廠商得請求釋

疑之期限，至少應有等

標期之四分之一；其不

足一日者以一日計。選

擇性招標預先辦理資格

審查文件者，自公告日

起至截止收件日止之請

求釋疑期限，亦同。

廠商請求釋疑逾越

招標文件規定期限者，

機關得不予受理，並以

書面通知廠商。

機關最後釋疑之次

日起算至截止投標日或

資格審查截止收件日之

日數，不得少於原等標

期之四分之一，其未滿

一日者以一日計；前述

日數有不足者，截止日

至少應延後至補足不足

之日數。

第四十三條  機關於招標

文件規定廠商得請求釋

疑之期限，至少應有等

標期之四分之一；其不

足一日者以一日計。選

擇性招標預先辦理資格

審查文件者，自公告日

起至截止收件日止之請

求釋疑期限，亦同。

機關釋疑之期限，

不得逾截止投標日或資

格審查截止收件日前一

日。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確規

定廠商請求釋疑逾期

時，機關得不予受理。

另機關為不受理之決

定時，參考政府採購

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

五條之一之規定，仍

得評估其事由，認其

有理由時，自行變更

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

併予敘明。

三、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

並移列為第三項：

(一)鑒於機關回復廠商疑

義，與廠商後續備標

作業需時有關，為使

廠商有足夠作業時間，

爰修正機關釋疑之期

限。例如機關辦理公

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

金額之採購，公告日

為十二月一日，截止

投標時間為十二月十

八日十八時，其等標

期為十八日，依修正

後之第三項規定，機

關最後釋疑之日為十

二月十三日，機關如

於十二月十五日始回

復廠商疑義者，至少

應延後截止投標日至

十二月二十日（補足

二日），如十二月二

十日為星期六，依招

標期限標準第十一條

第三項規定，截止投

標日至少應延長至十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二)關於釋疑結果未變更

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

或非屬重大改變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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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招標期限標準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得免

延長等標期者，基於

本項修正之主要目的

為使機關對廠商之釋

疑儘早確定，以確保

投標廠商依機關之最

終決定而有足夠時間

準備，涉投標廠商權

益保護，其與招標期

限標準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係考量採購效率

之目的不同，且該項

規定非不得延長，爰

有該項規定情形時，

仍應依本項規定辦理。

又機關依本項規定延

長等標期，仍應視釋

疑後所餘之等標期、

案件之規模、複雜程

度及性質，考量廠商

準備投標文件所必需

之時間合理延長等標

期，爰延長之期間，

不以本項規定之日數

為限。均併予敘明。


